
苏黎世财产保险(中国)有限公司建筑与安装工程一切险附加公用设施条款 

 

兹经双方理解并同意，主险条款第三节项下的赔偿包括以下原因造成的延误: 

意外物质损失、破坏或损坏导致项目地点内公共设施供应商终端的电力、天然气、下水道、水的

供应中断和/或干扰和/或故障； 

承保的危险仅限于火灾、雷击、爆炸和飞机撞击。 

赔偿限额: 【】。 

本附加险条款与主险条款内容相悖之处，以本附加险条款为准；本保单所载明的其它条款、条件

和除外责任依然适用于本条款。 

 


